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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機動車

輛噪音測試審查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機動車輛噪音測試審查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訂定後，曾

於一百十年三月十二日修正。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自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改制為環境部，爰修正本要點規定，

名稱並修正為環境部指定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機動車輛噪音測試審查作

業要點，以符現行組織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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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機動車
輛噪音測試審查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環境部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執行機動車輛噪音測試審

查作業要點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檢

驗測定機構執行機動車輛

噪音測試審查作業要點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已改制為

環境部，爰修正本要點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環境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辦理檢驗測定

機構申請指定執行機

動車輛噪音測試之審

查作業，特訂定本要

點。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本署）為

辦理檢驗測定機構申

請指定執行機動車輛

噪音測試之審查作

業，特訂定本要點。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已改制為

環境部，爰修正機關名稱

及簡稱，以符現行組織體

制。 

二、依本要點申請指定執

行機動車輛噪音測試

之檢驗測定機構須依

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

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

機構管理辦法（以下

簡稱管理辦法）取得

本部核發之機動車輛

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

音檢驗測定機構機動

車輛噪音測定類別許

可證一年以上（以下

簡稱許可證）或至少

執行五百輛次品質管

制或研究測試。 
  前項許可範圍須同時

包含機車、三.五噸以

下車輛及三.五噸以上

車輛等三種車輛類

別，許可期間各類別

標準車及其系統穩定

性測定數據均符合管

理辦法之規定。 

二、依本要點申請指定執

行機動車輛噪音測試

之檢驗測定機構須依

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

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

機構管理辦法（以下

簡稱管理辦法）取得

本署核發之機動車輛

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

音檢驗測定機構機動

車輛噪音測定類別許

可證一年以上（以下

簡稱許可證）或至少

執行五百輛次品質管

制或研究測試。 
  前項許可範圍須同時

包含機車、三.五噸以

下車輛及三.五噸以上

車輛等三種車輛類

別，許可期間各類別

標準車及其系統穩定

性測定數據均符合管

理辦法之規定。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三、檢驗測定機構申請指

定執行機動車輛噪音

測試之類別如下： 
（一）新車抽驗測

試。 

三、檢驗測定機構申請指

定執行機動車輛噪音

測試之類別如下： 
（一）新車抽驗測

試。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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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車型審驗、

延伸及修改測

試。 
（三）逐車測試。 

（二）新車型審驗、

延伸及修改測

試。 
（三）逐車測試。 

四、檢驗測定機構向本部

申請指定執行機動車

輛噪音測試者，應檢

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函（包括

申請指定之車

種 及 測 試 類

別）。 
（二）政府機關核准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三）測定機構許可

證及許可之測

定 類 別 與 項

目。 
（四）測試設備及人

員配置、人員

資歷文件。 
（五）受理委託測試

之 作 業 手 冊

（包括委託測

試者之申請方

式與受測車輛

接收作業）。 
（六）最近一年機動

車輛排放空氣

污染物及噪音

檢驗測定機構

基本檢驗數據

登錄表及管制

圖 執 行 範 圍

表。 
（七）最近一年接受

本部相關性測

試結果。 
（八）最近一年接受

本部進行檢驗

測定機構查核

之意見（包括

主要缺失、次

四、檢驗測定機構向本署

申請指定執行機動車

輛噪音測試者，應檢

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函（包括

申請指定之車

種 及 測 試 類

別）。 
（二）政府機關核准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三）測定機構許可

證及許可之測

定 類 別 與 項

目。 
（四）測試設備及人

員配置、人員

資歷文件。 
（五）受理委託測試

之 作 業 手 冊

（包括委託測

試者之申請方

式與受測車輛

接收作業）。 
（六）最近一年機動

車輛排放空氣

污染物及噪音

檢驗測定機構

基本檢驗數據

登錄表及管制

圖 執 行 範 圍

表。 
（七）最近一年接受

本署相關性測

試結果。 
（八）最近一年接受

本署進行檢驗

測定機構查核

之意見（包括

主要缺失、次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4

要缺失及建議

事項及後續辦

理情形）。 
（九）檢驗測定機構

營 運 說 明 書

（ 含 股 東 組

成 、 服 務 項

目 、 營 運 成

本 、 檢 測 費

用、品質確保

機制、檢測計

畫、檢測流程

與數據紀錄之

即時確認與管

制等）。 
（十）最近一年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

結 算 申 報 書

（新創未滿一

年之公司以最

近一期營業稅

申 報 書 替

代）、最近一

期勞保繳費清

單之投保人數

資料及營利事

業無欠稅證明

等 影 本 各 二

份。 
（十一）其他經本部

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不符規

定或內容有欠缺者，

經本部書面通知後應

於二十個工作日內完

成補正；必要時，得

延長為三十個工作

日，屆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所送文

件不予退還。 

要缺失及建議

事項及後續辦

理情形）。 
（九）檢驗測定機構

營 運 說 明 書

（ 含 股 東 組

成 、 服 務 項

目 、 營 運 成

本 、 檢 測 費

用、品質確保

機制、檢測計

畫、檢測流程

與數據紀錄之

即時確認與管

制等）。 
（十）最近一年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

結 算 申 報 書

（新創未滿一

年之公司以最

近一期營業稅

申 報 書 替

代）、最近一

期勞保繳費清

單之投保人數

資料及營利事

業無欠稅證明

等 影 本 各 二

份。 
（十一）其他經本署

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不符規

定或內容有欠缺者，

經本署書面通知後應

於二十個工作日內完

成補正；必要時，得

延長為三十個工作

日，屆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所送文

件不予退還。 
五、申請案之審查作業，

由本部視需要採下列

方式之一辦理： 
（一）由本部辦理書

五、申請案之審查作業，

由本署視需要採下列

方式之一辦理： 
（一）由本署辦理書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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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審查。 
（二）由本部邀集專

家學者三人至

五人組成審查

小組進行實地

審查。（審查

評分表單及說

明如附錄） 
  實地審查作業採二階

段辦理，第一階段至

現場現勘查核測試設

備、人員配置及操作

情形；必要時，得要

求進行實車測試，第

二階段進行書面及答

詢審查。 
  第一項申請案如為展

延且前次指定期間

內，累計附表缺失紀

錄未超過二十點者，

得採書面審查。 
  第一項審查作業過程

中，若內容有欠缺或

經審查委員要求補充

說明者，經本部書面

通知後應於六十個工

作日內完成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僅就現

有資料進行評分。 

面審查。 
（二）由本署邀集專

家學者三人至

五人組成審查

小組進行實地

審查。（審查

評分表單及說

明如附錄） 
  實地審查作業採二階

段辦理，第一階段至

現場現勘查核測試設

備、人員配置及操作

情形；必要時，得要

求進行實車測試，第

二階段進行書面及答

詢審查。 
  第一項申請案如為展

延且前次指定期間

內，累計附表缺失紀

錄未超過二十點者，

得採書面審查。 
  第一項審查作業過程

中，若內容有欠缺或

經審查委員要求補充

說明者，經本署書面

通知後應於六十個工

作日內完成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僅就現

有資料進行評分。 
六、評審小組成員對於申

請案件辦理過程與結

果應負保密之責。 

六、評審小組成員對於申

請案件辦理過程與結

果應負保密之責。 

本點未修正。 

七、申請案之審查評分以

一百分為滿分，經出

席委員審查之平均分

數達七十分以上，且

有超過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給予七十分

以上者為合格，取得

本部指定執行機動車

輛噪音測試之資格。

不合格者，駁回其申

請。 

七、申請案之審查評分以

一百分為滿分，經出

席委員審查之平均分

數達七十分以上，且

有超過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給予七十分

以上者為合格，取得

本署指定執行機動車

輛噪音測試之資格。

不合格者，駁回其申

請。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八、本部依據評分結果區 八、本署依據評分結果區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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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三個指定測試等

級，於指定期限內可

執行之測試項目依評

鑑分數區分如下表： 
 

  前項指定期限最長為

五年，有效期限屆滿

前六個月得展延申請

指定。指定期間內檢

驗測定機構於公告指

定滿一年後得提出一

次升等評鑑之申請。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若

具車輛生產或銷售相

關業務性質者，應注

意利益迴避原則。 

級

別 
評 鑑

分 數

（S） 

可執行檢測類別 
逐車測試 新 車

型 審

驗 、

延 伸

及 修

改 測

試 

新

車

抽

驗 
進

口

新

車 

進 口

使 用

中 車

輛 

一 S>85 ◎ ◎ ◎ ◎ 

二 85≧
S>80 

◎ ◎ ◎ - 

三 80≧S
≧70 

◎ ◎ - - 

分為三個指定測試等

級，於指定期限內可

執行之測試項目依評

鑑分數區分如下表： 
 

  前項指定期限最長為

五年，有效期限屆滿

前六個月得展延申請

指定。指定期間內檢

驗測定機構於公告指

定滿一年後得提出一

次升等評鑑之申請。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若

具車輛生產或銷售相

關業務性質者，應注

意利益迴避原則。 

級

別 
評 鑑

分 數

（S） 

可執行檢測類別 
逐車測試 新 車

型 審

驗 、

延 伸

及 修

改 測

試 

新

車

抽

驗 
進

口

新

車 

進 口

使 用

中 車

輛 

一 S>85 ◎ ◎ ◎ ◎ 

二 85≧
S>80 

◎ ◎ ◎ - 

三 80≧S
≧70 

◎ ◎ - - 

九、經本部指定執行機動

車輛噪音測試之檢驗

測定機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部得公告

停止部分或全部指定

項目： 
（一）經本部依管理

辦法撤銷、廢

止許可證或停

止其測定類別

或項目。 
（二）停（歇）業、

解散或喪失執

行業務能力。 
（三）出具之測試報

告有虛偽不實

或其他違法情

九、經本署指定執行機動

車輛噪音測試之檢驗

測定機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署得公告

停止部分或全部指定

項目： 
（一）經本署依管理

辦法撤銷、廢

止許可證或停

止其測定類別

或項目。 
（二）停（歇）業、

解散或喪失執

行業務能力。 
（三）出具之測試報

告有虛偽不實

或其他違法情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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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四）執行測試業務

有重大缺失，

經本部限期改

善仍未改善。 

事。 
（四）執行測試業務

有重大缺失，

經本署限期改

善仍未改善。 
十、經本部指定執行機動

車輛噪音測試之檢驗

測定機構需具備可符

合本部檢測流程影像

數據傳輸系統之監控

與傳輸設備，並配合

將所有執行檢測過程

之影像數據傳輸至本

部指定終端站台。 

十、經本署指定執行機動

車輛噪音測試之檢驗

測定機構需具備可符

合本署檢測流程影像

數據傳輸系統之監控

與傳輸設備，並配合

將所有執行檢測過程

之影像數據傳輸至本

署指定終端站台。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十一、本部於指定期間得

每年執行一次以上定

期或不定期之現場查

核，並得不定期透過

檢測流程影像數據傳

輸系統查核實際作業

流程之影像數據，指

定檢驗測定機構須配

合接受查核，並依查

核意見辦理相關改正

作業。 

十一、本署於指定期間得

每年執行一次以上定

期或不定期之現場查

核，並得不定期透過

檢測流程影像數據傳

輸系統查核實際作業

流程之影像數據，指

定檢驗測定機構須配

合接受查核，並依查

核意見辦理相關改正

作業。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十二、基於檢驗測定機構

之管理與查核需要，

指定檢驗測定機構須

配合本部要求辦理檢

測品質確保之相關作

業事項。 

十二、基於檢驗測定機構

之管理與查核需要，

指定檢驗測定機構須

配合本署要求辦理檢

測品質確保之相關作

業事項。 

修正理由同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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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錄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錄  審查評分表單及說

明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評分統計表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審查評分表 
機動車輛噪音自動監測

設施建構參考說明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評分統計表 

檢驗測定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 
申請指定類別：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委員 給分 平均得分 結果判定 

    

  

  

  

  

註：1.滿分為 100 分，經出席委員審查

之平均分數達 70 分以上，且有

超過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給

予 70 分以上者為合格。 
        2.缺失項目須提報書面改善資料

送環境部備查。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審查評分表 

評分主項

目(配分) 

次項目 缺失等級 

(註 1) 

缺失改

善及建

議事項 

扣分 

(註 2) 

現場勘驗

與檢測操

作 程 序

（35 分） 

場地、

環境與

設施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人員配置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車輛檢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儀器架設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前查

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原地噪音

操作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加速噪音

操作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後查

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熟練程度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其他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品質系統 

（30 分） 

品質文件

管制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組織 重大缺失□   

附錄  審查評分表單及說

明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評分統計表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審查評分表 
機動車輛噪音自動監測

設施建構參考說明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評分統計表 

檢驗測定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 
申請指定類別：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委員 給分 平均得分 結果判定 

    

  

  

  

  

註：1.滿分為 100 分，經出席委員審查

之平均分數達 70 分以上，且有

超過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給

予 70 分以上者為合格。 
        2.缺失項目須提報書面改善資料

送環保署備查。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審查評分表 

評分主項

目(配分) 

次項目 缺失等級 

(註 1) 

缺失改

善及建

議事項 

扣分 

(註 2) 

現場勘驗

與檢測操

作 程 序

（35 分） 

場地、

環境與

設施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人員配置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車輛檢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儀器架設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前查

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原地噪音

操作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加速噪音

操作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後查

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熟練程度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其他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品質系統 

（30 分） 

品質文件

管制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組織 重大缺失□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

正機關名稱，並酌作文字

修正，以符現行組織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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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教育訓練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量測追溯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報告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異常處理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合約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系統

設定與數

據驗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人員之車

輛與法規

專業能力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管理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其他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實績經驗 

（20 分） 

500 輛 次

（註 3）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車型多樣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法規技術

與管制制

度研究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監視系統

及 傳 輸

（15 分） 

畫面範圍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系統獨立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傳輸品質

與穩定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合計扣分  

總 分（註 4）  

審查委員簽名：________      
註 1：缺失等級：區分為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及建議事項。 
註 2：扣分：建議重大缺失扣分級距

10 分至 15 分、次要缺失扣分級

距 5 分至 9 分、建議事項扣分

級距 1 分至 4 分，各評分主項

目最高扣分上限以該主項目配

分為準。 
註 3：測定機構執行品質管制或研究

測試之品質與實績，須包含 3.5
噸以下車輛、3.5 噸以上車輛、

機器腳踏車等車輛種類，且同

一款車每日最高測試 2 次、最

多測試 10 次，超過不計，另各

車輛種類之檢驗數量比例應儘

量平均分配。 
註 4：滿分為 100 分，經出席委員審查

之平均分數達 70 分以上，且有

超過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給

予 70 分以上者為合格。 

機動車輛噪音自動監測設

施建構參考說明 
1.「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教育訓練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量測追溯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報告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異常處理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合約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系統

設定與數

據驗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人員之車

輛與法規

專業能力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管理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其他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實績經驗 

（20 分） 

500 輛 次

（註 3）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車型多樣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法規技術

與管制制

度研究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監視系統

及 傳 輸

（15 分） 

畫面範圍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系統獨立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傳輸品質

與穩定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合計扣分  

總 分（註 4）  

審查委員簽名：________      
註 1：缺失等級：區分為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及建議事項。 
註 2：扣分：建議重大缺失扣分級距

10 分至 15 分、次要缺失扣分級

距 5 分至 9 分、建議事項扣分

級距 1 分至 4 分，各評分主項

目最高扣分上限以該主項目配

分為準。 
註 3：測定機構執行品質管制或研究

測試之品質與實績，須包含 3.5
噸以下車輛、3.5 噸以上車輛、

機器腳踏車等車輛種類，且同

一款車每日最高測試 2 次、最

多測試 10 次，超過不計，另各

車輛種類之檢驗數量比例應儘

量平均分配。 
註 4：滿分為 100 分，經出席委員審查

之平均分數達 70 分以上，且有

超過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給

予 70 分以上者為合格。 

機動車輛噪音自動監測設

施建構參考說明 
1.定檢驗測定機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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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動車輛噪音測

試審查作業要點」第

四點第九款之規定，

指定檢驗測定機構須

提報檢測流程與數據

紀錄之即時確認與確

保機制。若指定檢驗

測定機構採用影像監

測方式進行上述確保

時，應參考本附錄原

則，以利系統功能可

符合本部即時查核、

調閱之需求。 
2.本部之機動車輛噪音

監測設施以影像傳輸

之監測方式為主，包

含檢測過程測試車與

設備操作畫面、檢測

數值等，每一檢驗測

定機構最多傳輸六組

畫面，畫質與更新速

率在足夠清楚辨識的

前提下，以節省儲存

容量及精簡傳輸流量

為原則。 
3.監測系統應具備儲存

設備，紀錄資料應至

少存查一年；傳輸至

本部的監測資料，應

於資料擷取後直接透

過終端主機連接網路

傳輸，過程中不得有

再製、編修等動作，

並須確保電腦病毒之

安全防護措施。 
4.監測或連線設施因故

障無法於一日內修護

時，自第二日起之修

護期間應以替代方式

紀錄檢測資料，並以

光碟片或其他電子媒

介儲存備查。 

機動車輛噪音測試審

查作業要點」第四點

第九款之規定，指定

檢驗測定機構須提報

檢測流程與數據紀錄

之即時確認與確保機

制。若指定檢驗測定

機構採用影像監測方

式進行上述確保時，

應參考本附錄原則，

以利系統功能可符合

本署即時查核、調閱

之需求。 
2.本署之機動車輛噪音

監測設施以影像傳輸

之監測方式為主，包

含檢測過程測試車與

設備操作畫面、檢測

數值等，每一檢驗測

定機構最多傳輸六組

畫面，畫質與更新速

率在足夠清楚辨識的

前提下，以節省儲存

容量及精簡傳輸流量

為原則。 
3.監測系統應具備儲存

設備，紀錄資料應至

少存查一年；傳輸至

本署的監測資料，應

於資料擷取後直接透

過終端主機連接網路

傳輸，過程中不得有

再製、編修等動作，

並須確保電腦病毒之

安全防護措施。 
4.監測或連線設施因故

障無法於一日內修護

時，自第二日起之修

護期間應以替代方式

紀錄檢測資料，並以

光碟片或其他電子媒

介儲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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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缺失項目與計點點

數 

缺失項目 
點

數 
一、重大設備異動，

未依相關規定完

成申報程序者。 
二、除系統評估與程

式測試上線外，

經查發現未申請

查核碼直接進行

機動車輛噪音測

試者。 
三、測試過程無正當

緣由移動噪音計

或未依相關規定

執行噪音檢驗測

定，經查證屬實

者。 

二

十 
點/
項 

四、未依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機動車

輛噪音量測方法

或實驗室交流會

議所決議方式進

行檢測，致結果

判定錯誤，經查

證屬實者。 
五、執行法規測試未

依廠商宣告規格

或指定類別執行

測試，致使試驗

報告無效者。 
六、對申請廠商因新

車 型 、 新 車 抽

驗、品管檢測不

合格、車況異常

或退車等相關重

大事項，三日內

未提報者。 
七、執行新車型、新

車抽驗、品管、

法規不合格重新

測試前，未查核

確認相關文件或

規格，致使試驗

報告無效者。 
八、無正當理由拒絕

受理廠商提出之

機動車輛噪音檢

十

點/
項 

附表 缺失項目與計點點

數 

缺失項目 
點

數 
一、重大設備異動，

未依相關規定完

成申報程序者。 
二、除系統評估與程

式測試上線外，

經查發現未申請

查核碼直接進行

機動車輛噪音測

試者。 
三、測試過程無正當

緣由移動噪音計

或未依相關規定

執行噪音檢驗測

定，經查證屬實

者。 

二

十 
點/
項 

四、未依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機動車

輛噪音量測方法

或實驗室交流會

議所決議方式進

行檢測，致結果

判定錯誤，經查

證屬實者。 
五、執行法規測試未

依廠商宣告規格

或指定類別執行

測試，致使試驗

報告無效者。 
六、對申請廠商因新

車 型 、 新 車 抽

驗、品管檢測不

合格、車況異常

或退車等相關重

大事項，三日內

未提報者。 
七、執行新車型、新

車抽驗、品管、

法規不合格重新

測試前，未查核

確認相關文件或

規格，致使試驗

報告無效者。 
八、無正當理由拒絕

受理廠商提出之

機動車輛噪音檢

十

點/
項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

正機關名稱，以符現行組

織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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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法規申請案，

經查明屬實者。 

九、解除查核碼實際

原因與通報事由

不符，經查證屬

實者。 
十、檢測過程未依規

定開啟監測影像

與數據傳輸系統

連線，經查證屬

實者。 
十一、於檢測過程監

測影像與數據傳

輸品質不足以查

核人員辨識或發

生故障，經本部

電話或書面通知

限期改善，仍未

於 期 限 內 改 正

者。 
十二、檢測畫面所顯

示車身碼與試驗

當 下 實 車 未 同

步。 

五

點/
項 

十三、未妥善保管申

請案所有相關文

件、圖片、影音

及檔案等任何型

式之資料，經本

部查明屬實者。 
十四、檢驗測定實驗

室檢測報告修訂

未與噪音合格證

申 請 者 資 料 同

步，致使合格證

資料審查錯誤，

經本部查明屬實

者。 
十五、執行法規測試

未依廠商宣告規

格或指定類別且

完成測試程序，

需重新辦理查核

碼解除者。 
十六、本部通知應出

席之會議，未派

員出席或未提供

本 部 要 求 之 文

件。 

二

點/
項 

 

測法規申請案，

經查明屬實者。 

九、解除查核碼實際

原因與通報事由

不符，經查證屬

實者。 
十、檢測過程未依規

定開啟監測影像

與數據傳輸系統

連線，經查證屬

實者。 
十一、於檢測過程監

測影像與數據傳

輸品質不足以查

核人員辨識或發

生故障，經本署

電話或書面通知

限期改善，仍未

於 期 限 內 改 正

者。 
十二、檢測畫面所顯

示車身碼與試驗

當 下 實 車 未 同

步。 

五

點/
項 

十三、未妥善保管申

請案所有相關文

件、圖片、影音

及檔案等任何型

式之資料，經本

署查明屬實者。 
十四、檢驗測定實驗

室檢測報告修訂

未與噪音合格證

申 請 者 資 料 同

步，致使合格證

資料審查錯誤，

經本署查明屬實

者。 
十五、執行法規測試

未依廠商宣告規

格或指定類別且

完成測試程序，

需重新辦理查核

碼解除者。 
十六、本署通知應出

席之會議，未派

員出席或未提供

本 署 要 求 之 文

件。 

二

點/
項 

 

 


